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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出台，該文
件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創新驅動、改革引領」及點出香
港的挑戰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
撐」。 具體規劃方面則有「在大灣區
為（港澳）青年人提供創業、就業、實
習和志願工作機會」、「 研究港澳律
師在珠三角九市執業資質和業務範圍問
題」 及「支持香港交易所前海聯合交
易中心建成服務境內外客戶的大宗商品
現貨交易平台」等等， 這些都是激動
人心的發展， 令人滿懷憧憬的藍圖。
香港可以以「錯位發展」， 盡顯其優
勢。
可以說內地出台這個規劃是「向前

望」， 打造「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
群」。 但香港部分人尤其是「黃
絲」， 他們只懂「向後望」， 懷念香
港在回歸前的優勢和光環， 把香港現
存問題都怪罪內地人（例如近日的公立
醫療爆煲，其實主要是因為醫生的保護
主義，以致公營醫生人手嚴重不足）。
香港的問題其實是有些人只懂「向後
望」， 以為只要一切像回歸前便萬事
大吉。 有些「黃絲」記者連聽到官員
說「錯位發展」也感不滿， 這是典型
的「只向後望」的心態， 不肯接受新
詞語，尤其是來自內地的。
香港要向前發展， 便必須先放下

「向後望」的有色眼鏡， 善用地緣優
勢。 我們的優勢就是毗鄰內地這個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 儘管內地近年經濟
增速不及從前， 但每年仍有逾 6%增
長， 以中國內地這麼一個大的經濟體
來說，是很不簡單， 很驚人的。 那
麼香港要發展， 我們便必須融入內
地， 但也要保持和不斷提升自己在科
研、法律及城市管理的優勢， 而不是
像我身邊一些朋友一樣「堅決不過深
圳河」。這種掩面不看內地發展， 以
為單憑香港自己運轉便能解決香港自
身發展問題， 是不切實際的。
至於把自己祖國視為「毒瘤國家」更

是井底之蛙的表現， 也是「向後望」
的典型。每個國家的發展都有其跌宕
的一面。美國自詡為十分尊重國民人
權自由， 但美國也是在100 年前（即
其立國140多年後）才賦與婦女投票
權 、黑人投票權更要遲至 1965 年
（即距今僅 50 年）。美國人開國之初
對印第安人的屠殺更是慘絕人寰， 至
今印第安人作為美國的原住民， 土地
被奪， 發展不前。 美國今天的政權其
實欠了印第安人，但美國人會因為這
些不堪的歷史而稱呼自己國家為「毒
瘤國家」嗎？
趁國家大力發展大灣區之時， 我們

香港人應抓緊這機遇，「 向前望」，
善用優勢謀發展，而不是只懂「向後
望」，阻礙香港發展！

馮煒光

法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
成果，是衡量公義的其中
一個重要天秤，任何人皆

應該尊重法律、遵守法紀，法外之地是
不應該存在的。然而，本港一名青年涉
嫌於台灣殺害女友並盜取其財物，卻由
於兇案在台灣發生，疑兇事後已迅速潛
逃回港，而台港之間並無刑事司法互助
條款，無法移交疑犯回台灣受審，變相
令疑兇「逍遙法外」，大大衝擊了港人
對法治的信心。

由於種種歷史原因，現時的《逃犯條
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訂明條例不適用於香港以外中國其他部
分，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司法缺口，從完
善法治建設的角度上看，無疑是不理想
的。故此，為堵塞現時的司法漏洞，完
善法治制度建設，保障市民的性命財
產，維護治安，讓違法者受到法律制
裁，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使該
兩條條例能夠在單一個案移交的請求方
面，剔除法例不適用於香港以外中國其
他部分的限制，即在內地犯案的人，從
此再不能視香港為逍遙法外的天堂。我
認為是值得支持的，也是法治完善的體
現，應該盡快通過修訂。

反對派人士反對修訂，尤其反對把
疑犯移交至內地進行審訊，這是否一
種司法歧視呢？想問一下反對派，香
港與美國之間能夠存在疑犯引渡制
度，為何香港與自己的國家相互移交
罪犯反而不行呢？相信一個地方，首
先要相信一地的法治，倘若不相信內
地的法治，為什麼還要去內地呢？對
於不信任內地法治，不會去內地的人
而言，修例不修例，疑犯能否被移交
至內地，是完全不受影響的，他們又
何必反對呢？
法治是一個不斷進步完善的過程，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是港人引
以自豪的核心價值和競爭優勢，但倘
若我們任由重大司法漏洞繼續存在，
香港往後恐怕只能在法治招牌面前面
目無光。

楊育城 九龍東潮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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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立足全域 打破阻礙共贏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出台，對粵港澳三地乃至國家發展都

具里程碑意義。此次規劃綱要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前提下，立足全域、着眼長遠、全面規

劃、協調發展，清楚描繪大灣區三地未來15年的發展佈局和方向，打破三地在制度差異的制

約，真正構建一個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通、人心思想文化高度融合的共同家園，令粵港澳再

次成為推動改革開放、創新驅動的典範，為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可複製的經驗。香

港各界應充分認識規劃綱要的重大意義，心無旁騖，抓緊機遇，發揮帶頭作用，積極主動融

入大灣區發展，共擔民族復興重任，共享國家富強榮光。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粵港澳三地雖同屬「一國」，但因
社會制度和思維方式不同，三地融合
發展的緊密度、協調性不如世界其他
同屬一國之內的三大灣區，甚至也不
如不屬一國之內的歐盟。到目前為
止，大灣區在整合方面仍存在行政上

的障礙，例如雖然現在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已開
通，但三地人員往來仍有憑證出入境的問題，車輛在
三地之間來往存在複雜的牌照問題，更不用說資金的
互聯互通。這些因素都阻礙了大灣區的融合發展，甚
至成為合作的樽頸。

國家戰略佈局重要一招
另外，受爭當龍頭的思維左右，擔心自己
利益受損，以及本港有少數人仍刻意強

調「兩制」、冷對融入「一國」，
導致粵港的合作予人不太協調

的感覺，CEPA以及港
深河套區等一

系列發

展計劃推進緩慢，大灣區內專業服務以及創新科技合
作一直未能取得明顯突破。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

謀一域」。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打破粵港澳協調發
展的阻礙，為新時代改革開放作先行先試大膽嘗試，
是國家發展戰略佈局的重要一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
國家戰略，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
措，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規
劃綱要》指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
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

事實上，三地合作基礎良好。港澳與珠三角九市
文化同源、人緣相親、民俗相近、優勢互補。近年
來，粵港澳合作不斷深化，基礎設施、投資貿易、金
融服務、科技教育、休閑旅遊、生態環保、社會服務
等領域合作成效顯著，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
合作格局。

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灣區
尤其是香港擁有良好法治和成熟的市場化運作經

驗，政府對於市場的管理並非直接的控制和行政干
預，而是通過明確的法規和政策去引導企業自律，更
有利維持健康合理的市場秩序。規劃綱要的基本原則
之一，就是「『一國兩制』，依法辦事」「尊崇法
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強調「堅持用法
治化市場化方式協調解決大灣區合作發展中的問
題」。香港成功的制度經驗正正值得大灣區推進供給
側改革參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化市場和經濟制
度。
在規劃綱要的指引下，為三地融合發展掃除技術

層面的阻礙，三地優勢互補、共贏發展的前景可期，
三地本屬一國，三地各界應積極推動三地政府、企業
和民間依照規劃綱要的指引，加強溝通、協調、政
策研究，盡快把規劃綱要轉化為一項項切實可
行的具體政策和執行計劃，要把制度差異
轉變為合作優勢，轉化為推動經濟持
續穩定增長、人民生活不斷改
善的動力，共同建設宜
居宜業宜遊的美好
大灣區。

中央政府經過長時間的籌備，近日正式公佈《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確立了整體發展目標，
即到2022年，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
本形成，以及到2035年，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
灣區全面建成。同時，為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五大總體
戰略定位，又以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
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各自賦予角色和定位，
訂立明確指引和方向，並通過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以形成強而有力的協調機制，相信如此
佈局既有助區內各方優勢互補，深化合作，也有助香
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香港的長遠持續發展揭
開新一頁。規劃藍圖既定，還有待區內各方群策群
力，妥善落實。

去年4月下旬，經民聯領導層又組團訪問廣東，拜
會廣東省委和省政府領導，提交了《促進大灣區發
展深化粵港合作建議書》，具體建議包括打造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立跨區金融平台、進一步優
化大灣區旅遊便利簽證、容許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購買一套毋須工作證明的自用房產等。我們樂於見
到，《規劃綱要》回應了香港工商及專業界的不少訴
求，與經民聯的一些建議亦不謀而合。

鞏固香港樞紐地位
香港面臨的挑戰在於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

撐，因此，我們必須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推動金融、商貿、物
流、專業服務等向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
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經
民聯認為，特區政府應按照《規劃綱要》賦予的角色
和定位，進一步發揮香港的優勢，加快推動並深化與
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

經民聯因應《規劃綱要》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五
大總體戰略定位，提出了發展「兩園兩城」的建議：
「兩園」分別是指「香港青年創業園」和「香港創科
園」，前者可在珠三角城市建立，集工廠辦公區域、
會議展覽中心、培訓、公寓、休閒等完整設施於一
身；後者可在東莞等地建立，作為香港發展國際創科
中心的腹地生產基地。至於「兩城」，一方面可在廣
州及周邊地區建立「香港商業城」，形成香港與大灣
區珠三角城市之間的「前店－後店」格局；同時可在
珠三角城市建立「香港長者生活城」，既助香港長者
安老，又帶動大灣區「銀髮」產業。

除了「兩園兩城」，經民聯亦倡議多管齊下，推
動落實《規劃綱要》提出的五大總體戰略定位：

成立大灣區共同市場
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粵港澳三地應共同

制定大灣區創新科技發展規劃和設立
「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委員會」，同
時設立「創新科技夥伴計劃」和「創新科技人才交流
平台」，推動跨境科研合作。
在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並促進基建互聯互通方面，

應設立高層級、跨城市的交通管理機制，統籌規劃較
大區域的公共交通。
在構建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方面，應成

立「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市場」，最終實現灣區內的要
素「全流通」。
在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方面：應致力構建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對目前的《港澳居民來往內
地通行證》進行升級，加入更多功能；擴大港澳居民
「跨境福利」的適用範圍；將本港「醫療券」使用範
圍擴展至大灣區醫院或診所，完善跨境救護車服務；為
長居內地的香港長者提供來往香港和內地的交通津貼；
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香港大專院校於大灣區開設分校等。
在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方面，應爭

取大灣區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東南亞
港口達成聯盟，促進貨物進出口便利化。

我們期望香港特區政府認真考慮上述建議，盡快
與大灣區城市及內地相關部委積極跟進商討，早日爭
取可見的成果，既可促進香港的繁榮穩定，亦能為新
一代提供向上流動的機遇。

規劃藍圖既定 貴在妥善落實
盧偉國 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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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建議修訂移交逃犯法例，
用一次性的個案形式，處理內地、澳門、台灣的移交
逃犯要求，以便堵封現存法律漏洞，免讓香港淪為
「逃犯天堂」。可惜，反對派重施「反廿三條」和反
「一地兩檢」時的故伎，先打「一國」捧「兩制」，
再用誇張弄虛手法進行唬嚇，以求自保避刑責，最終
削弱市民對法治的信心和信任。
回歸21年以來，內地與香港、台港間曾發生多宗疑

犯外逃潛躲事件，1998年的綁匪張子強在內地被捕及
槍決，觸發內地與香港就訂立移交逃犯安排展開磋商，
但因無法取得共識而被擱置。今次修例的觸發點，則是
一宗去年在台灣發生的兇殺案，嫌兇在案發後返港，
因「洗錢」和「偷竊」而被捕，並對案件直認不諱。
台灣方面曾多次透過「陸委會」要求移交證供和

疑犯往台灣應訊，惟因本港相關法例都訂明不適用於
兩岸四地之間的移交要求。港府建議在取得行政長官

許可後，向本地法庭申請將疑犯移交予跟香港未簽訂
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開創兩岸四地間移交逃犯的先
例。不過，反對派卯足全力去提出質疑，羅列「可
能」出現的負面場景，刻意將事件政治化、陰謀化，
令人懷疑這是否假質疑、真自保？
第一、反對派一直妄言內地法治制度「不上軌

道」，明捧「兩制」而暗批「一國」，但現時與內地
簽訂了引渡條約和司法互助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分別
有55個和64個，均較香港的20個和32個倍增，數
字顯示出各自的水平和國際認受性。「芳林新葉催陳
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反對派應睜開眼睛亮心扉，
不再緬溺於集體回憶。
第二、兩岸四地交往頻繁，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和「一帶一路」規劃開始，彼此間的人流、物流和
資金流將日趨頻仍，合作關係勢更為密切，若沒有逃
犯移交安排，或只談台灣，而避談內地、澳門，將是

重大的法律漏洞，香港不應成為逃犯
的避風港。況且，內地多年來都單方
面應港方要求移交嫌疑犯，而香港則以「0」作回
應，公義天秤全面失衡，亦窒礙警方對案件的調查。
第三、有反對派擔心修例是變相的「木馬屠

城」，讓內地可借一些刑事指控，將包括反對派的
「政治犯」移交到內地，但這是無限上綱的聯想，因
法例已指定46項適用於移交範圍的嚴重罪行，亦需
經由法庭決定，而現行制度包括引渡聆訊和司法覆核
等程序，有足夠的公開透明保障機制。
第四、若任由逃犯逍遙法外，將為本港社區埋下

「計時炸彈」，危害市民安全。正如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所言：「試問我哋係咪要容許一個外地殺人，或者
性侵犯兒童或者強姦等逃犯，同市民每天一齊生活喺
香港，威脅市民嘅人身安全呢？」

修例堵漏護公義 反對派盲反求自保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期待已久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終於
出爐了！整個大灣區發展規劃能讓各城市發揮各自的
優勢長處，互相協作，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這個規
劃將直接影響數代人的未來，因而綱要令青年人可以
更好地清晰路向，作好自身的準備，裝備好所需的知
識及技能，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大勢。

今次規劃綱要的出台，更進一步明確了香港青年
到內地創業的便利措施及支援，實有利香港青年抓緊
內地經濟增長的態勢。同時，規劃綱要亦強化了香港
青年到內地交流及實習的支援，令香港青年有更多機

會可以了解內地的文化及民情，更有助香港青年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之中。
規劃綱要中更明確為香港青年創造條件，包括讓

在內地畢業的香港學生在大灣區有利就業生活措施、
報考公務員、擔任內地國有企業單位職務、香港創業
者納入當地創業扶持範圍、推出更多實習計劃、鼓勵
香港青年到內地就學、與內地學生相同的交通及旅遊
門票優惠、建設港人子弟學校及兒童班、開放香港中
小幼教師到廣東考取執業資格及任教、在內地工作港
人子女同樣有接受義務教育權利等等。這些都是較早

前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及香港特區
政府廣泛聽取港人意見的成果，讓香
港青年有更多同等的國民待遇，這讓香港青年能更快
捷、更便利、更有效率、更放心地投身國家發展大局
之中。

香港是大灣區發展的領軍城市之一，特別是金融、
制度上的優勢是較其他城市明顯佔優的。香港要認清
自身的優勢，強化力量，充分擔當好國際化城市的角
色，展示大灣區的真正實力。不能怕大灣區其他城市
的進步而卻步，只有互相合作，才會有共贏的機會！

大灣區助港青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